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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委托厂房房东全权处理遗留财物支付
工人工资，引发侵吞质疑

官司败了只因
“一揽子协议”太随意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黄彩华）广东东莞市一家

家具公司面临倒闭， 委托房东变卖厂房内机器设备和产品
等财物，用以支付工人工资等费用，但还有 32.7 万余元工
人工资未能支付。 该公司怀疑房东私吞变卖款， 遂状告房
东，一审、二审均因缺乏事实依据败诉。

2014 年 1 月，东莞市某家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
先生与王女士签订合同， 租赁王女士的一处厂房。 陶先生
说，2016 年 7 月 19 日， 家具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停止经营，
涉及工人工资结算问题。他与王女士指定的代表共同确认：
家具公司的半成品、成品及机器设备由房东处理，处理的费
用由房东代发工人工资， 剩余款项用于支付伙食费、 水电
费、租金等费用。但经劳动争议仲裁庭仲裁确认，尚有 36 名
工人的工资共 32.7 万余元未付。

2017年 8月，家具公司诉至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要求
王女士返还这 32.7万余元。王女士则称，自己处理其遗留财
物，处理金额仅为 7.98万元，已全部用于发放工人工资。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房东提供了买卖协
议， 证明公司内的半成品及机器设备变卖款为 7.98 万元。
家具公司主张房东低价处理机器设备及半成品， 缺乏事实
依据， 法院不予采纳。 房东向家具公司的工人支付了 10.2
万余元工资，支付的金额高于变卖款，不存在侵吞变卖款的
情况。 家具公司主张房东将变卖款据为己有， 缺乏事实依
据，法院不予采纳。 2017 年 11 月，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 驳回家具公司的诉讼请求。 家具公司提起上
诉。 日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曾思羽

7 月 2 日下午，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一起“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在此开庭。
该案的原告是重庆磁器口“麻花一条街”的诸多商
户，如陈建平麻花、陈守林麻花等，被告为前不久
通过微博等发布商标维权公告的“陈昌银”麻花。
商户们认为，自己名叫“陈建平陈麻花”“陈守林陈
麻花”并未侵害陈昌银的商标权。

事实上，关于“陈麻花”的商标之争已经持续
多年。这场官司此前已休庭多次，7 月 2 日当天，法
庭没有当庭宣判。

“陈昌银”：我们注册商标了

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是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古镇的名特产之一就是麻花，其中“陈
麻花”尤其出名。 但随之而来的商标、字号之争一
直没有停止。

游客想购买正宗的“陈麻花”，但 10 余家店的
招牌都与“陈麻花”有关，不少人都觉得“有点懵”。
据粗略统计，仅在磁器口古镇正街，就有“陈昌银
麻花”“陈建平麻花”“古镇陈麻花”“老街陈麻花”
等 10 余家麻花店，而每家的单价差距并不大。 因
此， 不仅外地游客， 就是重庆本地市民也常常抱
怨，招牌雷同让人难以区分。

据了解，“陈昌银”在 2007 年将自己的“磁器

口陈麻花经营部”注销，成立了“重庆市磁器口陈
麻花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了重庆第一家麻花
公司。 陈麻花公司的总经理杨学武曾表示，该公司
在近期又成功注册了“磁器口陈麻花”和“陈麻花”
商标。 截至目前，公司共拥有 30 类、35 类、40 类的
“陈昌银”“磁器口陈麻花”“古镇陈麻花”“陈麻花”
等，共计 168 个注册商标。

商标注册成功后，“陈昌银” 麻花开始大面积
维权。 今年 5 月 17 日，该公司的官方微博发布了
一则公告， 宣布对一切侵犯其商标的行为将采取
法律手段追究责任。 同时，部分商超也在开始下架
其他打着“陈麻花”字样的品牌商品。

“商标维权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
2009 年起到现在， 光是打官司就已经花费了上百
万元。 ”杨学武称，为了“陈麻花”这块招牌，公司这
几年已经打了 9 起官司，有胜有败。 “如今，经过公
司的申请注册，‘陈麻花’特指‘陈昌银麻花’，陈昌
银的‘陈麻花’之名是受到了法律的认可，维权也
在情理之中。 ”

麻花商：我们名誉受损了

“陈昌银”麻花注册商标后开始的大面积维权
举措，引起磁器口其他麻花商的不满。 因此，这些
麻花商户们集体状告“陈昌银”麻花，案件经过重
庆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的两次庭审， 仍未槌落
定音。

据一位麻花商介绍，前不久“陈昌银”麻花通
过微博、公众号及发函，向超市及电商平台称，其
余“陈麻花”侵害了自己的商标权，但发函后并没
有到法院起诉。 “他不告我们，却给我们造成了销
量下滑、名誉受损等，那么我们就去告他，要求‘确

认不侵害商标权’”。
据了解，“确认不侵害商标权” 也是麻花商们

与“陈昌银”麻花对簿公堂的案由。 一位资深法官
表示，这类案件比较少见。 从专业角度讲，“确认不
侵害商标权”又被称为知识产权不侵权确认之诉，
要求法院确认实体法律关系。 用在本案中，就是麻
花商户要确认自己并没有侵害“陈昌银”麻花的知
识产权，需要法院给予裁决。

从开庭的双方答辩要点来看，判定“不侵权”
的主要焦点有两个：一是“陈麻花”是否为商品的
通用名称； 二是麻花商户们是否在 “陈昌银陈麻
花”申请为注册商标之前，实际使用了“陈麻花”这
一商标。

麻花商户们认为，“陈麻花”就是一个通用名
称， 是姓氏加食品名称的通用称谓；“陈昌银”麻
花一方则认为，“陈麻花”并非通用名称，而是特
指陈昌银麻花，其余的陈麻花都是对陈昌银的仿
冒。 何况自己已成功注册商标，就更应该享有特
指的权利。

“此类商标是遭到‘陈昌银’及其代理人的抢
注，且并非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意图就是独占所有
商户共有的资源，并以商标专用权为手段，打击同
业者。 ”有麻花商户称。

“这次‘不侵害商标权’的诉讼是磁器口麻花
商户们的集体行为。 ”一位麻花商说，“我们其他麻
花商户都希望大家能携手，走地理标志商标之路，
将‘磁器口麻花’做大做强。 ”

争议：商标侵权还是恶性竞争

商标、字号是一种无形资产，同类产品中“老
字号”的竞争力尤为凸显。 从事品牌营销策划多

年的魏伟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关于商标之争的
案例层出不穷，为获得商标，不少企业不惜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说明一个能得到认同的商
标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使其在竞争中占据
主动。 就“陈麻花”商标之争事件来看，他们争的
是消费者对“陈麻花”招牌的认同感和多年来形
成的知名度。

至于是否成立 “确认不侵权 ”，记者查阅了
商标法。 其中规定，“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
前， 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
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
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
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而原告
商户是否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 ， 还需法院予以
认定。

在磁器口管委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
看来 ，此次 “陈麻花 ”商标之争或许会给 “磁器
口麻花 ”带来发展契机 。 他告诉记者 ，以前 ，麻
花企业或个体商户，为抢占市场，存在恶性竞争
的情况 ，使 “磁器口麻花 ”品牌价值提升的进程
十分缓慢。 “此次商标之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
说明商户们认识到了字号、品牌的重要性。不论
结果如何，‘磁器口麻花’ 很可能迎来整合发展
的机遇。 ”

那么，能否将磁器口所有的“陈麻花”拧成一
块抱团发展？ 磁器口管委会产业与市场营销处负
责人在“陈昌银”麻花成功注册商标前曾表示，10
余家麻花商家都是合法存在的， 政府职能部门不
会干涉其如何发展。 但如出现恶性竞争情况，将按
法律相关规定予以干涉和制止。 “我们只能为‘陈
麻花’的发展提供好的平台。 ”

“麻花一条街”商标权纷争待法院落槌定音
重庆“陈昌银”麻花要商标维权，其他麻花商集体起诉———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案情回顾】
2016 年年末，53 岁的退休职工杨某入职长春某

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因本身没有人脉，找不到合适的
客户，为了完成工作指标，3 个月内，杨某为自己和
外甥曲某分别购买了两份保险， 共支付保费 4.5 万
余元，从中获取佣金约 2 万元。

2018 年，杨某的父亲和姐姐在家中偶然看到她
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才知道杨某购买保险
产品一事。 而此时，杨某自掏腰包购买的 4 份保险
产品已过续保时限，家里也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支付
保费。

杨某患有二级精神残疾 ， 每月退休金仅有
1700 多元，生活拮据。 鉴于这种状况，杨某的父亲

希望保险公司能退回部分保费 。 2018 年 6 月 1
日， 杨某父亲和姐姐找到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请
求帮助。

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张怀明在详细了解案
件的相关情况，并查看杨某的残疾证明后，认为杨某
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产品购买合同应属无效， 保险公
司应返还全部保险费用。

在法援中心的帮助下，杨某和其外甥作为原告，
向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 法院受理了该
案，2018 年 6 月 21 日开庭审理。

【争议焦点】
精神残疾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

【案件结果】
开庭之前， 被告保险公司拿到法院送达的起诉

状后，主动找到张怀明要求和解。

6 月 19 日，张怀明和杨某的父亲姐姐一同来到
保险公司，和企业代表共同进行协商。 保险公司代
表承认确实是公司的失误，出单时没有进行严格审
查，同意原告提出的请求。

双方当场签订协议书。根据协议书，保险公司须
在 6月 27日前将杨某支付的保险费用扣除佣金后，
全部返还到杨某的银行卡中，并额外支付 1000 元补
偿费，总计 27565元。 目前，这笔费用已全部到账。

【律师点评】
张怀明表示， 本案原告杨某是二级精神残疾

人，属限制行为能力人，故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
产品购买合同无效，应予以解除。

按照民法总则第 22 条规定， 不能完全辨认自
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 145 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
力 、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
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
后有效。

同时，合同法第 47 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相对
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
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
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按照以上法律条文， 本案原告杨某与被告公司
签订的保险合同，事前监护人不知情，事后也不同意
且没有追认，都是原告单方行为 ，所以应依法解除 。
保险公司须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 返还原告支付的
保险费用。

精神残疾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吗？

������本报讯（记者吴雪君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 ）完
全有履行的能力，“老赖”却不主动履行。 近日，海
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一案两名被执行人分
别采取司法拘留和顶格罚款 10 万元的司法强制
措施。

据了解，2012 年 7 月，陈某、蔡某一家与王某、
李某夫妇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经龙华
区人民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
王某夫妇赔偿陈某、蔡某一家医疗费、丧葬费、精神
抚慰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合计 24.93 万
元。 但王某、李某夫妇一直以下岗收入微薄为由，拒
绝履行赔偿义务。

去年年底，经执行法官查实，2016 年，海口市龙
华区一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王某、李某夫妇获补偿
3 套安置房和现金 90 余万元。 执行法官当即与王
某、李某夫妇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自觉履行法律义
务。王某表示，除非陈某一家作出让步，放弃 10 万元
的执行标的，他才会履行赔偿义务。

法院经查，依法将王某、李某名下银行账户内的
16 万余元冻结，但该金额不足以支付执行款。

今年 5 月 21 日，执行法官再次将王某、李某夫
妇传唤至法院接受询问， 二人仍坚持要求陈某一
家作出放弃 10 万元的让步， 不然坚决不予履行赔
偿义务。

鉴于夫妇二人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行为，执
行法官当即对李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李某的儿子
得知李某被拘留后，赶紧将赔偿款 37.11 万元（含本
金、利息以及迟延履行金等）打入法院指定账户。 至
此，历时 6 年的旧案执结。鉴于王某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的行为， 龙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作出顶
格处罚 10 万元的决定，并通过已冻结的银行账户余
额成功扣划 10 万元罚金。

据悉， 龙华区人民法院在破解执行难题的过程
中，加大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行为的惩戒力度，
打击抗拒执行的行为，加大被执行人的违法成本，维
护司法权威。

海口两名被执行人在获补偿 3套安置房及 90余万元后，依然拒绝履行交通事故赔偿义务———

“老赖”夫妻亏大了 一个被拘一个被罚

深圳查获
走私黄金出境案

深圳海关近日查获一

起港籍司机利用两地牌

小客车走私黄金 44 千克
出境案，初估案值逾 1000
万元人民币。 目前，该名
司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移送缉私部门作进一步

调查处理 。 图为 7 月 11
日， 海关关员登记查获的
黄金。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本报讯（记者张翀）因工地施工噪声扰民，武汉市
青山区居民黄女士将施工企业告上法庭。 记者近日从
青山区司法局获悉， 此案经一审二审， 黄女士获得
1000 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黄女士自 2015 年 9 月入住武汉市青山区某小区。
2016 年 4 月，小区周边一工地项目开始日夜施工。 “施
工噪声像锥子一样钻进脑子里，十分难受。我整天神经
高度紧张，时常头昏、失眠多梦。 ”黄女士说。 经医生初
步判断，黄女士是神经衰弱的症状。

黄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 相关部门受理投诉
后，针对噪音源进行确认，锁定附近上海某建筑公司和
湖北某建筑公司的施工噪音。 其中上海某建筑公司存
在夜间施工情形。

2016 年 5 月 29 日及 7 月 4 日， 环保部门委托监
测机构及环境保护监测站先后两次进行噪声监测。 监
测结果显示，上海某建筑公司建筑工地昼间、夜间场界
噪声排放值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限值， 特别是位于
黄女士家窗台的监测点， 夜间噪声也超过了国家规定
的标准限值。

2016年 9月， 青山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社区律师
为黄女士提供法律援助， 黄女士将两家施工企业告上
法庭，要求法院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精神抚慰
金等。

2016 年年底 ，该案开庭 。 一审法院认定两家施
工企业侵权事实存在， 因湖北某建设公司已施工完
结， 上海某建筑公司的噪声超标构成侵权， 应停止
噪音侵害； 考虑到噪声超标势必影响黄女士的生活
和休息，结合施工期限 、噪声超标程度 ，法院酌情判
决上海某建筑公司赔偿黄女士 1000 元精神损害抚
慰金。

上海某工程公司不服， 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 今年 5 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据介绍，根据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
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环境噪声
超标排放，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被视为
环境噪声污染。

目前，武汉市政府将“严控工地噪声污染，投诉处
置率 100%”列入今年的政府 10 件实事之一。 武汉城
管接过环保部门的接力棒，实施“静夜行动”。 据统计，
今年前 6 个月，武汉工地噪声投诉同比下降近四成，减
少投诉 1.1 万余起。

武汉一工地项目噪声扰民，居民提起诉讼

企业施工太吵
被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


